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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

前言

　　人类迈进2l世纪，全球性的科技革命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教
育领域当然也不例外。网络教育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充满希望的生命力尤为引人瞩目，已经成为教
育领域里突起的一支生力军。　　对于网络教育，尽管目前大家看法不尽一致，但一般认为就是利用
计算机、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传授和学习知识的一种全新教育方式。正如现代教育制
度产生于工业社会一样，正在兴起的网络教育反映了知识经济社会对教育的新要求。　　在知识经济
社会，知识对于个人的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知识更新速度加快，人们对于知
识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ldquo;继续教育&rdquo;、&ldquo;终身教育&rdquo;等教育理念也越来越为社
会所接受。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以及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等基础之上的网络教育应运
而生，它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为一切具有学习热情、学习能力的人敞开了接受教育的大门。学校
变得没有围墙，因此极大地拓展了教育的空间，充分体现了终身教育的先进教育理念，适应了学习化
社会里人们个性化学习、多样化学习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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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法》是中国人民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现代远程教育系列教材
”中的一种。《民事诉讼法》力求在全面介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深入阐述民事诉讼法学的主
要理论，从而使得读者不仅能掌握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知识，还能够领会诉讼法的精神，把握我国民事
诉讼立法和理论研究的发展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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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维建，男，1963年8月18日出生，江苏省丹阳市人，民革中央委员。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副主任、教育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汤维建教授于1980年7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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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因沿海港口作业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　　2.因船舶排放、泄漏、倾倒
油类或者其他有害物质，海上生产、作业或者拆船、修船作业造成海域污染损害提起的诉讼，由污染
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污染措施地海事法院管辖；　　3.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有管
辖权的海域履行的海洋勘探开发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合同履行地海事法院管辖。　　此外，由于
海事法院的设置并未按照行政区划来进行，因此，各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是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几个司
法解释来确定的。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北海海事法院正式对外受理案件问题的通知》中
规定，北海海事法院管辖广西壮族自治区所属港口和水域以及北部湾海域及其岛屿和水域内发生的一
审海事、海商案件，与广州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以英罗湾河道中心线为界，河道中心线及其延伸海域
以东由广州海事法院管辖，河道中心线及其延伸海域以西，包括乌泥岛、涠洲岛、斜阳岛，属北海海
事法院管辖，不服北海海事法院一审判决的上诉案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又例
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海事法院收案范围的通知》当中规定：根据我院划定的海
事法院管辖区域，长江干线分别由武汉、上海海事法院管辖，鸭绿江水域由大连海事法院管辖。发生
在上述水域以外的内河水域的海事海商案件，仍由地方人民法院管辖。　　其他海事法院的地域管辖
范围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确定的，不再列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
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两个以上海事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
个海事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海事法院管辖。海事法
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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